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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於內地：

（1）年滿65歲；

（2）未滿65歲，但基於健康原因，尤其是

須接受非住院護理、姑息治療、康復

服務或須家人照顧；

負擔居於澳門特別行政區或橫琴粵澳深度

合作區（下稱“合作區＂）的配偶、任一

親等的直系血親或姻親的主要生活費而在

澳門特別行政區以外地方工作；

公務、為澳門特別行政區服務而擔任職務

或履行其他公務；

在合作區居住、工作或就讀由當地主管部

門認可的高等或非高等教育課程。

更多社會保障制度及繳款資訊

5.

6.



        

        

社保基金已推出 為僱主提

供更便捷及更靈活的申報及繳款方式。所有

已辦理有效僱主註冊的僱主均可提出申請。

不適用於以下人士

僱主本人、配偶及具事實婚姻關係的人、同膳

宿且屬第二親等內親屬、不具支配及領導性質

的提供勞務合同關係的人。

所有與他人建立勞動關係的僱主，須於該關

係開始的緊接供款月份內辦理僱主註冊。違

反者按違法行為所涉及的每一僱員，科處澳

門元200元至 1,000元的罰款。

在法定期限屆滿後60日內繳納，須支付遲延

利息，每月利率為所欠供款總額的百分之

三，不足一個月亦按一個月計算，金額最少

為澳門元50元；如在法定期限屆滿60日後仍

不繳納，除遲延利息外，可被科處不超過所

欠供款金額一半的罰款，最低為澳門元500

元。

使用該服務的僱主透過使用“一戶通＂帳

戶，可於“電子申報系統＂申報本地僱員

任職資料、為僱員辦理受益人登錄、下載

供款憑單、申請指定服務等；同時，僱主

更可透過各項電子化渠道（如自動轉賬、

網上銀行等）繳款，詳情可瀏覽社保基金

網頁。

如僱主所聘用之僱員屬首次與他人建立勞動

關係，則僱主須於勞動關係開始的緊接供款

月份內為有關僱員辦理受益人登錄。違反者

按違法行為所涉及的每一僱員，科處澳門元

200元至 1,000元的罰款。

長工（不具期限勞動合同）：

按季度繳納，於每年一月、四月、七月及十月

繳納前一季度之供款。

如僱員在勞動關係開始或終止的月份提供工作

少於15日，則該月無須進行供款，但僱主仍須

為該僱員申報入職/離職資料。

散工（具期限勞動合同）：

於僱員工作月份的翌月內繳納。例如：僱員在

1月份工作，便應於2月份繳納供款。

僱員當月工作滿15日或以上，繳納全份供款；

僱員當月工作少於15日，供款金額減半。

“電子申報服務＂,

自行政處罰決定轉為不可申訴之日起一年內，

且距上一次的行政違法行為實施日不足五年，

再次實施相同的行政違法行為者，視為累犯。

累犯者罰款的下限提高四分之一。


